
证券代码：600678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金顶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18—053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对外申请借款的公告 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 一、借款事项概述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顺泰建

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泰建设”）签署《借款合同》，由顺泰建

设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共计人民币 15,000万元,用于公司收购项目的融

资需求或其他顺泰建设认可的用途。借款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本合同之日起 2年，经双方协商，借款期限可续期 1年。由公司根据资

金需求通知顺泰建设支付款项。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133002117823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住所：武汉市汉南区私营经济开发区 

法定代表人：尹向阳 

注册资本：伍亿壹仟玖佰万元整 

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11 月 13日 

营业期限：2002 年 03 月 20日至 2035年 03 月 19 日 

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

级；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建筑装修

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；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

业承包叁级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；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；公路

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叁级；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叁级；预拌混凝土专业

承包不分等级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拟签署《借款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  

甲方（出借人）：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借款人）：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借款金额 

甲方给予乙方借款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（小写人民币

150,000,000.00 元）。 

（二）借款用途 

本合同项下借款可用于乙方收购项目或其他甲方认可的用途。 

（三）借款期限 

借款期限为自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合同之日起 2年。经甲乙双

方协商，借款期限可续期 1年。 

（四）借款利率 

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6%。 

（五）借款支付及还款 



1、甲方应于乙方向其发出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将本合同第一条所述

款项全额支付给乙方。 

2、甲方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按时足额将相关借款划入乙方指定账号。 

3、乙方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按时足额将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给甲方

账户。 

（六）借款偿还 

1、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到期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。 

2、乙方可以提前归还借款。 

（七）违约责任 

1、本合同签署生效后，甲乙双方应诚实信用地履行本合同之约定，

任何一方不适当履行本合同之约定的，即构成违约。违约方应依法赔偿

因其违约行为导致守约方遭受的所有损失、损害、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

合理的律师费）和责任。 

2、若由于甲方的原因导致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按时

足额支付借款，则甲方每逾期一日，则应当按照借款金额的 0.03%向乙

方支付滞纳金；若甲方逾期支付超过 30 日，则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

同，并要求甲方支付相当于借款金额 5%的违约金。 

3、若由于乙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按时

足额偿还借款本金，则乙方每逾期一日，则应当按照逾期借款金额的

0.03%向甲方支付滞纳金；若乙方逾期支付超过 30日，则甲方有权单方

终止本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逾期借款金额 5%的违约金。 

4、若由于乙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按时

足额支付借款利息，则乙方每逾期一日，则应当按照应付而未付利息金

额的 0.03%向甲方支付滞纳金；若乙方逾期支付超过 30 日，则甲方有权



单方终止本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应付而未付利息金额 5%的违约

金。 

本次拟对外申请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第十七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本次拟对外申请借款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 

顺泰建设向公司提供借款用于收购项目的融资需求，有利于保证公

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的顺利推进，有利于公司转型升级及维护正常

的生产经营秩序，不仅可以缓解公司资金的压力，也有助于降低公司的

财务成本，且不需要公司提供质押和担保,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《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7 月 16日 


